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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增訂第六條之一至第六條之三、第十

一條之一、第十一條之二、第二十條之一及第二十條之

二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六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45951 號  
 

第 二 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不受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及行政院

組織法第九條規定之限制。 

促轉會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除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

得財產處理條例另有規定外，依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規劃、推動下列事

項： 

一、開放政治檔案。 

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 

三、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 

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 

五、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第 六 條  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

審判之刑事案件，應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條規定，以平復司

法不法、彰顯司法正義、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促進社會和解。 

前項平復司法不法，得以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回復並賠償被害

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利損害，及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等

方式為之。 

下列案件，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其有罪判決與其刑

、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單獨宣告之沒收，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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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於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並公告之： 

一、受難者或受裁判者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

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

規定，而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件。 

二、前款以外經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認屬依本條例應平復司法不法

之刑事審判案件。 

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於第一項刑事案件為追訴所為拘束人身自由或對

財產之處分，準用前項規定。 

依前二項規定撤銷之有罪判決、單獨宣告之裁定或處分、有關追訴之

處分等前科紀錄，應塗銷之。 

第三項第二款及第四項申請人對於促轉會駁回申請之處分不服者，自

送達駁回處分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第一項之事由就該刑事有罪判決、

單獨宣告之裁定或處分、有關追訴之處分向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設立之專庭

提起上訴、抗告或聲請撤銷之。 

被告死亡者，刑事訴訟法有關被告不到庭不能進行審判及第三百零三

條第五款之規定，於前項規定不適用之。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設立專庭審理第六項之案件，其組織及相關辦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六條之一  威權統治時期，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違反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為侵害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

處分或事實行為，由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確認不法，以平復行政不法。 

前條第三項第一款案件之受難者或受裁判者，於獲得賠償、補償或回

復受損權利範圍內所受之前項處分或事實行為，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

，均視為不法。 

前二項處分經確認或視為不法者，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撤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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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第二項平復司法不法之方式，於本條準用之。 

第六條之二  第六條第三項第二款、第四項及前條第一項之申請，由受不法追訴、

審判、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而權利受損之人為之。但權利受損之人死亡者

，由家屬為之。 

為辦理前二條所定之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事項，該管中央主管機

關應組成審查會，依審查會之決議作成處分或相關處置。 

前項審查會之組成、委員資格、遴（解）聘、任期、迴避，調查程序

、範圍、方式、審查、決議、保密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該管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關於辦理第六條第二項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之相關事宜，另以法律定之。 

第六條之三  第六條第二項及第六條之一第四項準用第六條第二項被害者或其家屬

之權利回復事宜，另以法律定之。 

第十一條之一  促轉會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解散後，行政院應設推動轉型正義會報，

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負責第二條第二項所定事項及前條第一項任

務總結報告之統合、協調及監督。 

第十一條之二  促轉會解散後，國家應辦理之轉型正義事項，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

予各該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一、平復司法不法、行政不法，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事項，由法務

主管機關辦理。 

二、清除威權象徵事項，由內政主管機關辦理。 

三、保存不義遺址事項，由文化主管機關辦理。 

四、照顧療癒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之政治暴力創傷事項，由衛生福

利主管機關辦理。 

五、轉型正義教育事項，由教育主管機關辦理。 

六、促進轉型正義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由國家發展委員

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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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轉型正義事項，由行政院指定之；前六款所定事項需變更

中央主管機關者，亦同。 

前項各款事項，涉及各機關（構）之職掌或業務時，各級政府機關

（構）應配合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中央主管機關執行各該款所定事項，得依

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規定辦理；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第二條第二項第一

款及第十八條事項，亦同。 

第 二 十 條  對於促轉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得於收受處分

書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促轉會申請復查；對於復查決定不服者

，得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提起行政訴訟。 

第二十條之一  已依第六條第三項撤銷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並

公告之案件，有第六條第四項所定情形者，其撤銷效力及於同一案件中

第六條第四項之處分。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依第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提出申請而經促轉會駁

回確定者，不得再依同款規定提出申請。 

第二十條之二  本條例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得提起

上訴之案件，於修正施行日尚未逾救濟期間者，適用修正施行後第六條

第六項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